
所监管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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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材料：
1.未办理产权登记的证明文件；
2.企业国有资产占有产权登记表，一式三份；
3.批准设立企业的文件；
4.企业章程和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》副本复印件和最近一次验资报告；
5.经审核的会计报告；
6.其它文件和资料。

报市经信委（国资委）
提交局务会研究
产权管理股进行初审
企业提出请示

